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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「類目」 

分類號 類目名稱 

０１０１０１ 綜合業務 



檔 案 歸 檔 為 何 須 有 

類目（分類號）？ 



檔案依「分類號」歸檔保管 



檔案依「分類號」立案編目歸檔保管 



本處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 



檔案分類注意事項 

• 分入專屬類目 
 －如無專屬類目，應分入較適當之類目 
 
• 涉及兩類目以上 
 －應依常用、重要、具體等特性，分入最適切類目。 
 －分入主要事由所屬類目。 
 
• 續辦案件與前案歸入同一類目。 

 
• 案情相同之檔案應分入同一類目。 



案例 - 外賓參訪案 

• 涉及兩類目以上－應依常用、重要、具體等特性，分入最適切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目。 
        －分入主要事由所屬類目。 
• 續辦案件與前案歸入同一類目。 



分類號－常見錯誤 

 
• 衍用舊的公文檔案，未確認修改分類號。 

 
• 習慣性點選綜合業務，便宜行事。 

 
• 以保存年限作為判斷選取分類號之依據。 
 
• 僅以類目名稱判斷歸屬之分類號，未確認內容描述

是否適用。 
 
 

 
 
 

 

 



案例 - 習慣性點選「綜合業務」 

本機關法令及釋疑 
01011601 

廳舍管理綜合業務 

」 



本處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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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處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--下載 

「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機關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
區分表」 

下載：本處網頁＞文書與檔案管理＞檔案管理
法規專區 
 



本處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  



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 6 條規定 

各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至少每十年應檢討
一次；必要時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 

 

本處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之檢討 



謝謝聆聽！ 


